
申 请 

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，到公示的办理平台 

注提交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 

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当场受

理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
按流程转入审查环节办理。 

不属于确认范畴或不属于

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

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

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不予

受理的原因和依据 

受 理 

窗口工作人员判断申请材料的数量、种类是否符合受理条件 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的，出具一次

性《补正告知书》，一

次性告知需要补齐补

正的所有正确材料 

审 查 

组织相关省直厅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.省文化旅游厅汇总各地材料，会同省

财政厅、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召开动漫企业认定初审会议。 

决 定 

向文旅部推荐（初审转报） 

 

 
 

办 结 

省文旅厅核发动漫企业认定证书。 

不予确认的，告知理由，并告

知申请人有依法申请复议、

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

 

文化和旅游部确定最终动漫企业名

单并向社会公布。 

动漫企业认定流程图 
 

 

 

 

 
承办机构：省文化和旅游厅 服务电话：0311-66635308 监督电话：0311-66635249 


